关于2020年绩效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

[bookmark: _GoBack]我县通过强化制度设计，细化工作措施，明确责任分工等措施，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任务的落实，现就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打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基础 
一是研究制定绩效管理实施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 号）以及《中共庆阳市委办公室、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庆办〔2019〕52）等文件印发后，我们根据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精神，成立领导小组，组织专门力量，结合县情实际，研究起草了《环县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并已以正式文件印发全县执行。
二是推进绩效信息公开。2020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随同预算批复同步在环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倒逼资金使用部门加强绩效管理，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三是加大信息宣传力度。先后在财政一体化平台、环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开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 号）以及《中共庆阳市委办公室、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庆办〔2019〕52号）文件，宣传了预算绩效管理理念，营造了绩效管理氛围。
四是加强专项业务培训。在2020年预算编制工作布置会上，就绩效目标编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了针对性的培训；对部门就全过程预算绩效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进行专题培训，指导部门提升绩效目标编报能力，推动全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二、积极开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重要部署，通过建立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探索推进绩效目标执行监控，拓宽绩效评价广度和深度，加大绩效管理结果应用体系，构建起了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
（一）建立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2019 年，扶贫资金使用部门通过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进行了扶贫项目绩效目标申报。2020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 首次将项目绩效目标申报与预算编制“二上二下”各环节紧密衔接，从申报审核情况看，预算部门绩效管理意识明显增强，绩效目标编报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二）探索推进绩效目标监控机制
一是推进绩效目标监控。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对2020 年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执行情况开展绩效监控工作，要求部门跟踪项目执行中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过程，及时发现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弥补“漏洞”，纠正绩效目标执行中的偏差，提高预算部门和单位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实现资金使用和绩效目标“双监控”。健全完善绩效目标监控机制，坚持目标导向，对照扶贫资金使用单位填报的绩效目标，通过财政一体化平台监控项目资金的预算执行情况，通过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监控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全面掌握扶贫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项目实施情况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三）拓宽绩效评价的广度与深度。
按照“自评与再评”相结合的方式，要求预算单位对2019年全部项目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2020年选择了社会关注度高、资金量大、涉及扶贫的3个部门资金3亿元，引入第三方中介机构，实施财政再评价，并将再评审意见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督促整改，增强部门绩效管理责任。
（四）加强绩效管理结果应用
2020年，我县把绩效管理结果作为预算编制的约束条件，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将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审核情况和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编审的参考依据，督促部门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性、科学性。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部门单位绩效意识不强。部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开展预算绩效管理不重视，配合不积极，落实上有差距，对重大政策实施和重点项目建设，不按要求编制绩效目标，资金使用范围与绩效目标存在较大偏差，绩效自评流于形式，普遍存在重花钱轻绩效，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的问题。
二是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财政支出评价对象涉及行业多，项目之间差异性大，目前虽然中央及省级已经发布共性指标，但真正能体现项目效果的个性指标，由于设置难度较大，还不能满足目前工作开展需要。
三是人员业务素质欠缺。由于全面绩效管理刚起步，缺乏培训，加上基层事务繁多，由此造成财政部门绩效管理人员、部门绩效管理人员认识不到位、理解不充分，对绩效管理业务不了解、不熟悉，对重点工作把握不准确，对绩效目标设定还不全面、不合理。
四、下一步措施
（一）逐步扩大绩效管理范围。探索实施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施行整体支出评价。在项目绩效评价方面，逐步增加财政对单位重点项目的再评价数量。
（二）加快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根据中央和省级已经发布共性指标，加快制定行业部门个性指标体系；建立体系更新机制，将新制定的指标及时纳入指标体系，做到随时更新、完善。
（三）积极运用绩效评价结果。制定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与整改、激励与问责制度，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将绩效结果向社会逐步公开，进一步增强单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